《宁波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实际，并参考其它城市已出台的相关文件，我局研究代拟了《宁波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清单》）。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一）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有相关主管部门实施管理、有统一建设标准和规范要求、不影响安全管理要求且不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老旧小区微改造、城市公共空间服务功能提升微更新等工程建设，不需要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由我局代拟该条款配套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二）为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提高服务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民生工程顺利推进，结合宁波实际规划审批工作情况，我局研究代拟了《清单》。
三、起草依据
依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规划实施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浙自然资规〔2024〕1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借鉴其他地市已出台的相关文件，并梳理和总结宁波市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
4、 起草过程
    1.调研阶段。2025年4月我局启动《清单》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
2.起草阶段。2025年7月上旬完成初稿草拟并征求各区（县、市）资规局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3.书面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稿于2025年8月15日向13个市级有关单位、12个各区（县、市）资规局和属地政府及6个市局机关有关处室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
4.召集讨论会。9月3日组织相关市级有关单位、区资规分局和市局机关有关处室召开专题讨论会。根据会议意见再次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
5、 主要内容
《清单》在宁波市中心城区（包含市辖区内三江核心片、镇海片、北仑片、奉化片和东部滨海片）及前湾新区片的城市、镇规划区。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清单》主要内容如下：
（一）按现行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规划管理，但为了深化简政放权改革、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经研究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清单，包括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老旧小区微改造增设小型建设工程等。
（二）为厘清规划管理范畴，按照现行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规定，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职能职责监管、不属于规划管理的范畴，列出一批无需向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清单，如老百姓常见的花架、空调架、晾衣架、防盗窗或防盗网等建筑外立面设施，在城市街道、广场、公园、滨水空间等城市公共空间中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城市家具等。
（三）阐明了“免于办理”和“无需办理”豁免类型术语。
[bookmark: _GoBack]（四）明确监管职能。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全过程监管”的要求，明确了“免批不免责”的监管模式。《清单》对建设主体的责任义务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列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建设中应遵循符合法定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物权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及不得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等前提条件。文件同时还明确了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各自职责实施履行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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